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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審查表 ( 附表一 ) 
計畫名稱：○○○○○公司○○區○○○段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申請人 (簽章) 

地段地號 ○○○區○○○段○○○小段○○○地號等○○○筆 申請用途 

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及附屬設施 

□填埋型 

□轉運型 

□加工再利用 

□兼收營建混合物 

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

類別 

變更前 土地面積(公頃) 變更後 合計土地面積(公頃) 
EX.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EX.特定專用區 
特定目的事業業用地 

 一般農業區養殖用地  

(欄位不足者自行增加)  
審 查  

單 位  
審 查 事 項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地政局 

1、申請書填寫是否完整及正確。   

2、變更編定用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3、是否檢附奉准興辦事業文件。   

4、是否檢附申請變更編定同意書。   

5、是否檢附本配置圖及位置圖。（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二○○分之一，

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分之一，均應著色）。 

  

6、山坡地範圍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規定提送專案

小組審查案件。是否檢附有關該條文第二項各款規定不得規劃作建築使

用情形之評估或說明資料及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是否需再補正充實。 

  

7、其他。   

都發局 

1、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令。   

2、是否應辦理分區變更。   

3、其他。   

交通局 

1、是否為公告禁止砂石車通行之道路。   

2、主要出入口是否設置禁制及警告標誌牌。   

3、其他。   

工務局  

1、面積在非山坡地不得少於一公頃；在山坡地不得少於十公頃。   

2、申請用地是否連接八公尺以上寬度之道路。   

3、是否為建築技術規則第 13 章山坡地專章限制建築，並出具專業建築師

及技師簽證。確認是否為不得開發地區。 

  

4、其他。   

水利局 

1、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是否曾違反水土保持法並經限制開發在案？   

2、山坡地範圍屬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檢附水土

保持計畫書。 

  

3、是否屬特定水土保持區之禁止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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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4、是否位於河川區域或水道治理計畫範圍內？如是。其變更編定是否符合水利

法令規定。 

  

5、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如是，其土地使用是否符合水利相關法令規定

及取得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6、是否影響鄰近農地灌溉排水設施。   

7、其他。   

農業局 

1、是否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及依「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表」審查。 

  

2、是否需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規定繳納回饋金。   

3、其他。   

環保局 

1、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是否需提送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3、是否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場址。   

4、是否屬公告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

染源。 

  

5、其他。   

觀旅局 
1、是否為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限制不得開發地區。   

2、其他。   

警察局 是否有設置土資場應注意事項。   

文化局 

1、土資場開發進行前是否經「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就

申請用地進行文化資產查詢。 

  

2、申請用地查詢結果是否涉及或鄰近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文化景觀、史蹟等文化資產保存範圍。 

  

區公所 1、與營區、名勝古蹟、醫院、學校、文教設施、社會福利事業機構及十戶以上 

   的村莊或聚落之最短水平距離應大於二百公尺。 

  

2、其他有無影響當地居民或環境之不可設置因素。(如道路狹小無法連通、禁 

   止砂石車通行) 

  

審 查 單 

位 會 章 

審   查  

單   位 
承辦員 股長 

專員 

(技正) 
科長 

專門委員/總工

程司/簡任技正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地政局        

都發局        

工務局        

水利局        

農業局        

環保局        

觀旅局        

警察局        

文化局        

民政局        

 


